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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6           证券简称：*ST星星         公告编号：2022-105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部分问题回复 

暨部分问题再次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星科技”）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550 号）（以下简称“《年报

问询函》”），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

对《年报问询函》所提事项和问题进行逐项研究和落实。 

鉴于《年报问询函》所涉事项尚需进一步核查，且需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为做好回复工作，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2022 年 7 月 28 日及 2022 年 8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

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2022-084、2022-098）。 

截至目前，公司完成了《年报问询函》中的部分问题，剩余问题涉及事项尚在

核查中，公司将在完成后进行回复，具体回复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争取尽快

完成《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现将《年报问询函》第 1、

3、5 题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

（更新后）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本回复公告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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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中是否有重合的主体，如

是，请说明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地、成立时间、股权结构、是

否为你公司关联方、与你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时间、购销业务货物类型与结算模式、

最近 3 年交易规模等，以及相关主体既为客户又为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

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中重合主体的基本情况 

1、2021 年度前十大客户明细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金额（未税） 占比 

客户一 49,022.90 15.23% 

客户二 27,257.06 8.47% 

客户三 22,782.79 7.08% 

客户四 20,186.86 6.27% 

客户五 15,544.48 4.83% 

客户六 13,555.04 4.21% 

客户七 13,512.26 4.20% 

客户八 13,008.61 4.04% 

客户九 12,867.93 4.00% 

客户十 8,782.04 2.73% 

合计 196,519.97 61.06% 

2、2021 年度前十大供应商明细 

                                                    单位：人民币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金额（未税） 占比 

供应商一  37,313.75  17.63% 

供应商二  30,465.94  14.39% 

供应商三  24,212.25  11.44% 

供应商四  14,719.56  6.95% 

供应商五  7,564.00  3.57% 

供应商六  3,649.05  1.72% 

供应商七  3,545.72  1.68% 

供应商八  3,091.37  1.46% 

供应商九  2,111.77  1.00% 

供应商十  1,784.70  0.84% 

合计 128,458.11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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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合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中重合主体有两家，其中排名第一的客户与

排名第三的供应商同为康宁（具体交易主体为 Corning Specialty Materials, Inc.和康宁

陶瓷材料（上海）有限公司），排名第九的客户与排名第五的供应商同为义隆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隆电子”），康宁和义隆电子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

类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

时间 
股权结构 

是

否

关

联

方 

建立

业务

时间 

购销

货物

种类 

结算 

方式 

2019 年

（未税） 

2020

年（未

税） 

2021

年（未

税） 

采购 

Corning Specialty 

Materials, Inc. 

美国特拉华

州 

2000

年 

Corning 

Incorporated

控股 

否 
2012

年 
玻璃 

原月

结 45

天，现

预付 

36,737.7

3  

42,77

7.27  

24,21

2.25  康 宁 陶 瓷 材 料

（上海）有限公

司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华申路

180 号综合

大楼 6 层

602C 部位 

2007

年 

康宁新加坡

控股有限公

司持股 100% 

义隆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台湾省新竹

科学园区新

竹县创新一

路 12 号 

1994

年 

义隆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持股 4.09%；

其他股东持

股 95.91% 

否 
2018

年 
IC 

月结

45 天 
13.07  

6,338.

79  

7,564.

00  

销售 

Corning Specialty 

Materials, Inc. 

美国特拉华

州 

2000

年 

Corning 

Incorporated

控股 

否 
2014

年 

玻璃

盖板 

月结

60 天 

44,202.9

7  

57,63

1.71  

49,02

2.90   康 宁 陶 瓷 材 料

（上海）有限公

司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华申路

180 号综合

大楼 6 层

602C 部位 

2007

年 

康宁新加坡

控股有限公

司持股 100% 

义隆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台湾省新竹

科学园区新

竹县创新一

路 12 号 

1994

年 

义隆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持股 4.09%；

其他股东持

股 95.91% 

否 
2018

年 

指纹

模组 

月结

45 天 
1,823.92  

9,901.

66  

12,86

7.93  

（二）相关主体既为客户又为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1、Corning Specialty Materials, Inc.和康宁陶瓷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Corning Incorporated 于 1936 年 12 月在纽约州成立，是世界领先的专业玻璃和

陶瓷制造商。Corning Specialty Materials, Inc.和康宁陶瓷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均为

Corning Incorporated 的下属公司，在公司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中合并列示。公司主

营产品之一为玻璃盖板，生产玻璃盖板的主要原材料是玻璃原材料，康宁在玻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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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公司玻璃原材料的核心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产品质量及市场价格比对后，向康宁采购玻璃原材料具有

更高性价比，玻璃原材料经 CNC、抛光、钢化、印刷等流程后生产为玻璃盖板，用

于供货华为、和辉、康宁、维信诺等知名客户。公司向康宁销售玻璃盖板，公司与

康宁的销售订单是根据市场竞价后获得，公司购入玻璃原材料经过一系列生产流程

后产成品为玻璃盖板，生产过程的所有损耗均由公司自行承担。 

2、义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义隆电子为亚太区著名的 IC 设计公司，其主要经营范围为消费性集成电路及集

成电路应用的开发、设计、测试等。公司另一主营产品为模组，模组的核心原材料

为集成电路（IC），义隆电子在集成电路领域中占有领先地位，为公司 IC 的核心供

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产品质量及市场价格比对后，向义隆电子采购 IC 具有更高

性价比，IC 经过一系列生产流程后产成品为模组，用于供货联想、义隆电子等客户。

公司向义隆电子销售模组，公司与义隆电子的销售订单是根据市场竞价后获得，公

司从义隆电子进口采购 IC，报关后原材料所有权发生转移，其汇率变动、价格波动

等风险，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损耗均由公司自行承担。 

综上，公司与康宁、义隆电子在报告期内虽然同时存在采购与销售，但均系正

常商业背景下开展的业务合作，具有合理的理由和商业实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对于公司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中主体康宁陶瓷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Corning Specialty Material.Inc 和义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我们通过实施检查关联方及

其交易清单、询问公司管理层、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程序，未发现公

司与其存在关联关系。通过了解公司与其购销业务形成背景，检查公司与其签订的

购 买 合 同 和 销 售 合 同 ， 公 司 从 康 宁 陶 瓷 材 料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Corning Specialty Material.Inc 购入原材料玻璃，加工成玻璃盖板后销售给康宁等客

户；从义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购入原材料 IC，加工成指纹模组销售给义隆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等客户，均为正常商业背景下开展的业务合作，因此，相关主体既为客户又

为供应商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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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 《回函》显示，你公司对部分子（孙）公司应收款项采用单项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的方式，其中预期信用减值准备比率=1-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请你公司： 

（1）逐家说明对相关子（孙）公司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的具体数值，确定具体

数值的过程与考虑因素，以及相关结果是否能够充分反映款项回收风险。 

（2）结合采用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方法无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相关子（孙）

公司的具体还款能力情况，说明得出相关结论的依据，以及相关结论是否谨慎。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逐家说明对相关子（孙）公司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的具体数值，确定具体

数值的过程与考虑因素，以及相关结果是否能够充分反映款项回收风险。 

公司对相关子（孙）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102,304.97 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账面应收 

余额 
账龄 

计提坏

账比例 

计提坏账

金额 
备注 计提方法 

1 

星星触控

及下属子

公司 

70,598.54 

 

 25,258.41 

 

 

1.1 

萍乡星星

触控科技

有限公司 

14,952.15 

0-6 个月：
10,952.15 

0.00% 

200.00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由于采用该方法

无需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基于谨慎性原则改

用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即账龄法）计提 

7-12 个月：
4,000.00 

5.00% 

1.2 

广东星星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1.43  
7-12 个月：
1.43 

5.00%  0.07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即账龄法）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 

1.3 

萍乡星珠

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 

 30,333.53  

 

72.50% 21,994.63  

其中计

提应收

票据风

险准备

金 ：
2.82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1.4 

星星精密

科技（广

州）有限公

司 

21,276.73 

0-6 个月：
3,355.9 

0.00% 

2,908.72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由于采用该方法

无需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基于谨慎性原则改

用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即账龄法）计提 

7-12 个月：
4,502.94 

5.00% 

1-2 年：
13,417.8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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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星星显示

科技（东

莞）有限公

司 

 2,111.74  

0-6 个月：
1,332.55 

0.00% 

 128.57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即账龄法）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 

7-12 个月：
181.76 

5.00% 

1-2 年：
597.43 

20.00% 

1.6 

星星科技

（香港）有

限公司 

 1,890.56  
0-6 个月：
1,890.56 

0.00%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即账龄法）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 

1.7 

星星精密

模具（深

圳）有限公

司 

 32.40  

 

81.53%  26.42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2 

星星精密

及下属子

公司 

98,673.26 

 

 36,140.25 

 

 

2.1 

星星精密

科技（深

圳）有限公

司 

 92,561.36  

 

35.63%  32,992.45  

其中计

提应收

票据风

险准备

金 ：
12.84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2.2 

星星科技

（莆田）有

限公司 

 441.56  

 

77.48%  342.12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2.3 

深圳市锐

鼎制工科

技有限公

司 

 3,046.42  

 

49.48%  1,507.37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2.4 

东莞锐鼎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623.92  

 

49.48%  1,298.31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3 

萍乡星星

精密玻璃

科技有限

公司 

46,318.95 

 

88.27% 40,892.90 

其中计

提应收

票据风

险准备

金 ：
7.16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4 

星星精密

科技（东

莞）有限公

司 

20.50 

 

65.40% 13.41 

 

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合计 215,611.25 
 

 102,304.97 
 

  

公司对正常运营的子（孙）公司结合其历史经验和资产情况，按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即账龄法）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对破产清算或重整或停产的子（孙）公司采

取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现逐家说明对相关子（孙）公司应收款项采用单项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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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破产、停产的子（孙）公司 

根据该公司可辨认资产与负债的比率计算该公司的预计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

即： 

预期信用减值准备比率=1-预计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 

预计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预计可辨认资产/（负债总额-冻结银行存款） 

预计可辨认资产=（货币资金-冻结银行存款）+存货+固定资产+预计可回收应收

账款+预计可回收其他应收款 

对于破产、停产的子（孙）公司按上述计提方法计算的预期信用减值准备率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预计可辨认

资产（注） 

负债总额-冻

结银行存款

（注） 

预计可辨认资

产收回比率 

预期信用减

值准备比率  

萍乡星星精密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6,740.32     57,443.88 11.73% 88.27% 

星星精密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9,401.51   27,174.85  34.60% 65.40% 

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6,081.42     27,554.55 130.95% -30.95% 

星星精密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1,710.31   9,260.08  18.47% 81.53% 

星星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10,592.90   47,037.75  22.52% 77.48% 

深圳市锐鼎制工科技有限公司（含下

属公司东莞锐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904.24   35,441.97  50.52% 49.48% 

注：可辨认资产系可变现的资产，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长期待摊费用、在建工程等资产均不可

变现，所以在计算可辨认资产时不考虑此类资产。冻结银行存款是债权人实施财产保全的部分货币资

金，该部分银行存款是否被法院强制执行用于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存在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考虑，公

司在计算可辨认资产的货币资金时将冻结银行存款予以剔除。 

广州精密由于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计算的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大于 100%，

即无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改为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即账

龄法）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对于重整的子（孙）公司 

公司对重整的子（孙）公司采用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计算公式如下： 

预期信用减值准备比率=1-预计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 

预计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预计可辨认资产/负债总额 

预计可辨认资产=报表资产总额-长期待摊费用-使用权资产-在建工程 

截至 2021 年年报披露日，正在重整的子（孙）公司有星星精密、萍乡星珠、星

星触控，按此计提方法计算的预期信用减值准备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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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预计可辨认

资产 
负债总额 

预计可辨认资

产收回比率 

预期信用减

值准备比率 

 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31,305.29 203,985.23 64.37% 35.63% 

 萍乡星珠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6,365.95 132,239.81 27.50% 72.50% 

 萍乡星星触控科技有限公司 109,608.62 87,459.27 125.33% -25.33% 

星星触控由于按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计算的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大于 100%，

即无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改为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即账

龄法）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综上，公司根据各子（孙）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分类对相关资产进行逐一识别，

计算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对于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大于 100%的，公司遵循谨慎性

原则，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即账龄法）计提预期信用减值准备，因此公司认为以

上处理能充分反映款项回收风险。 

二、结合采用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方法无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相关子（孙）

公司的具体还款能力情况，说明得出相关结论的依据，以及相关结论是否谨慎。 

采用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方法无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相关子（孙）公司分

别为星星触控、广州精密。 

星星触控、广州精密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分别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星星触控（单体） 广州精密 

资产总额 117,024.34 64,389.60 

负债总额 87,459.27 27,734.19 

净资产 29,565.06 36,655.41 

资产负债率 74.74% 43.07% 

营业收入 67,803.60 7,031.14 

净利润 -104,276.13 -3,21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99.25 71.37 

从以上主要的财务指标来看，星星触控、广州精密净资产分别为 29,565.06 万元、

36,655.41 万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4.74%、43.0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 20,499.25 万元、71.37 万元。星星触控、广州精密的偿债能力在不断增强，

具体原因如下： 

1、盈利能力在持续向好：2021 年星星触控（单体）毛利润率为 4.34%。随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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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触控业务理念的逐步改变，不再单一追求规模效应，更侧重效益优先，不再接收

亏损订单，对毛利率较低的订单也逐步减少，星星触控的整体毛利率水平将逐步得

到提升，盈利能力持续向好，净资产也将向好的方向发展。另外，广州精密的毛利

润率也有所好转。 

2、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不断增加：2021 年星星触控（单体）、广州精密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0,499.25 万元，71.37 万元，均为正。2022 年一季度

星星触控（单体）、广州精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分别为 10,005.4 万元、439.94 万元，

体现了较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流入能力。 

3、不断提升客户质量，优化订单：在客户管理方面，星星触控、广州精密加大

了与国内外知名客户的合作力度，如：华为、龙旗、天马、义隆、特斯拉、友达、

柔宇等。通过增加此类客户的订单量，即保证了毛利率的稳定增长，又保证了货款

的良性回笼。 

以上数据表明星星触控、广州精密生产经营在逐步好转，具有持续经营的能力，

改用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即账龄法）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是谨慎、合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企业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各项金融资产的减值，其中针对应收款项及合同

资产中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资产，应当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其损失准备。企业对单项应收款项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

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非正常运营的企业，公司采用

单项计提的方式预计信用减值损失，对处于正常生产运营的企业，公司采用信用风

险特征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公司根据各个子（孙）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分类对

相关资产进行识别，计算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对于可辨认资产收回比率大于 100%

的，公司遵循谨慎性原则，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预期信用减值准备。 

公司对应收款项采用的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方式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是

谨慎的。 

问题 5.请你公司说明在报告期末是否已充分考虑投资者索赔诉讼可能产生的预

计负债，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否，请说明未计提预计负

债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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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

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截至2021年年报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任何关于投资者索赔诉讼的受理通知书

或相关诉讼文件，公司是否因投资者索赔诉讼承担现时义务存在不确定性，该义务

的金额亦不能可靠计量，不符合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故公司在报告期末未计提投

资者索赔诉讼可能产生的预计负债。 

综上，公司未计提投资者索赔诉讼可能产生的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星星科技新的领导班子于2021年中上任后，对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差错更正。通过了解，截至报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有

关投资者索赔诉讼的受理通知书或相关诉讼文件。《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

项》中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对投资者索赔诉讼可能未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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